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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15-081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大提示：以下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不构成公司

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

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以下

简称 “《意见》”），《意见》提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再融资或

者并购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公司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

进行了认真分析。 

鉴于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依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进行了调整，重新确定以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日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即通过《关于延长本次公司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日）。  

2015年 12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将定价基准日调整为 2014 年年度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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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公告日（即通过《关于延长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同时考虑到 2014年年度

公司分红对发行价格的影响，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决定将本次非公开股票的发行底价由 3.57元/股调整为 6.78 元/股。调整发行价

后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51,975.84 万股，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223.00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76,090 万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63,198.84万股。 

假设前提： 

1、为体现发行前后的差异，假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6年 6月底实施

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经证监会核

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在预测 2015 年、2016 年期末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和净利润之

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3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76,090 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发行上限

11,223万股，未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 

4、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

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5、为测算比较，假定 2014 年、2015年期末发行前总股本已按 2014年度权

益分派后的 51,975.84万股为计算基数。 

6、2014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3.52 万元，每股收

益为 0.163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41%。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3日

披露了对 2015年全年的业绩预测，预计 2015年全年增长幅度为 20%-40%。故 2015

年净利润分别按增长 20%和增长 40%的情况进行测算。目前无法预测 2016年业绩

情况，暂假设增长 10%、增长 0%以及下降 10%三种情况进行测算。 

基于上述假设和前提，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 

影响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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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本次发行前 未考虑本次发行 考虑本次发行 

总股本（万股） 51,975.84 51,975.84 63,198.84 

假设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20%，2016 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0,132.23 11,145.45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2,249.38 213,394.83 289,48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 0.214 0.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5.36% 4.53% 

假设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20%，2016 年增长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0,132.23 10,132.23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2,249.38 212,381.61 288,47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 0.195 0.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4.89% 4.13% 

假设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20%，2016 年下降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0,132.23 9,119.01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2,249.38 211,368.39 287,458.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 0.175 0.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4.41% 3.72% 

假设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40%，2016 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1,820.93 13,003.03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3,938.08 216,941.11 293,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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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 0.250 0.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6.18% 5.23% 

假设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40%，2016 年增长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1,820.93 11,820.93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3,938.08 215,759.02 291,84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 0.227 0.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5.63% 4.77% 

假设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40%，2016 年下降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1,820.93 10,638.84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3,938.08 214,576.93 290,66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 0.204 0.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5.08% 4.30% 

注：1、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系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2、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非公开发行融资额。 

 

    二、公司保证募集资金按计划使用及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的措施 

1、公司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有效使用采取的措施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就募集资金的专项管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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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账户的开户与使用，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作出明确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建立由保荐机

构、存管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使用的三方监管制度，保证公司的募集资

金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并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

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2、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并提高未来回报能力的措施 

（1）加快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募投 

项目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迅速用于募集资金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或依法履行完成审批程序

的变更募投项目，使得募投项目尽快产生收益。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核心品种的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巩固公司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实力，优化资本结构，提升企业行业地位，有利于公

司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2）加快主营业务发展，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将加快主营业务的发展，募投项目完成后，公司将形成每年30,000吨高

档针织面料及3,000万件针织服装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增强利润增长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为公司纺织业务的做大做强提供有力的资

金支持，有效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3）完善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持续发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

职权，做出科学、合理的各项决策，独立董事能够独立履行职责，保护公司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制

度保障。 

（4）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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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

公告【2013】43号）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的精神，

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一步明确

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等，完善利润分配的

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并制订了股东长期回报规划及未

来三年分红规划，建立了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 

公司将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机制，努力提升对投资者的回报。 

 

    三、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51,975.84 万股，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223.00 万股，按照发行上限计算，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63,198.84

万股，增加 21.59%。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经过建设期才能投入运营，其

经济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增加，短期内将

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以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摊薄。特此提醒

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10日 




